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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

顧服務中心租賃學生交通車核備標章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: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辦理。 

二、目的:為落實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以下簡稱學校)、短期補習

班(以下簡稱補習班)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(以下簡稱課

照中心)學生交通車核備標章之實施，訂定執行作業實施計

畫，並作為本市後續執行程序及作業之依據。 

三、核發作業流程： 

(一) 申請作業: 

依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 4條第 3項規定及本市學校、補

習班及課照中心租賃學生交通車申請程序及應備書面資料

(附件 1)，於完成租賃後十五日內，報本府教育處備查。  

(二) 審查作業： 

1.書面審查:申報文件是否檢齊及符合規定。 

2.限期補件:書面資料如有缺失，以電話或公文通知申請者，

於期限內完成補件。 

3.不符規定:如有嚴重缺失，且未於期限內補件，原件退還

申請人。 

(三) 核發「核備標章」: 

本府教育處同意租賃學生交通車備查後，並核發標章；另

109年 7月前已同意備查者，另補發標章。  

(四) 「核備標章」，註記內容(附件 2): 

載明核備標章文號、車牌號碼、使用年限、載運人數、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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絡電話、租賃公司名稱及租賃期間，補習班及課照中心需

加註記立案班名、立案字號。 

四、 執行作業流程： 

(一) 各單位收到同意公文及標章時，應將「核備標章」張貼於該

車輛駕駛座左前方擋風玻璃前，使學校老師、家長、路邊聯

合稽查小組，以示辨識符合規定之租賃學生交通車。 

(二) 「核備標章」非以張貼方式呈現之例外情形如下: 

1.當標章僅載明租賃公司名稱，未載明車號時，則將該標章

立於該車輛駕駛座左前方擋風玻璃前，以示辨識；另車上

應備妥同意公文、契約書及該車車籍基本資料。 

2.原同意備查車輛，因維修或路況，臨時更換車輛時，除遵

守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規定外，該車應於前後車窗及駕駛

座左右外側標示清晰可識別之單位名稱、電話、載運人數

及立案字號；另車上應備妥同意公文及「核備標章」影本、

契約書、該車籍基本資料，作為臨時更換證明。 

(三)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註銷其「核備標章」: 

1.申報不實。 

2.車輛已逾使用年限。 

3.補習班或課照中心已撤銷立案或廢止設立。 

4.牌照業經吊扣、繳銷、報停、吊銷、註銷、報廢..等。 

5.該車輛違反學生交通車管理相關法令、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、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、公路法、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，

恐影響學生之安全情事者。 

五、 本實施計畫奉核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適時修正與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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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 

照 顧 服 務 中 心 租 賃 學 生 交 通 車 申 請 程 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書面資料送審 

符合規定 資料不齊全 不符規定 

電話或公文通知申請者，於期限內完成補件 

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

核發同意函及核備標章，文件資料留存備查 退還申請人 

書面資料送審 

符合規定 資料不齊全 不符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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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 期 補 習 班 及 兒 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中 心 

租 賃 學 生 交 通 車 申 報 表 
 

立案班名  此處加蓋 

補習班戳記 班址  

立案字號  連絡電話  

設立人/

負責人 
 

手機  

身分證字號  

租賃車輛資料 

編號 交通車 1 交通車 2  交通車 3  

租賃期間 
自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至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自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至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自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至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牌照號碼    

類別 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載運人數    

出廠年月 年    月 年    月 年    月 

汰換年月 
□滿 10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5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0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5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0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5年:  年  月 

廠牌    

租賃公司基本資料 

公司名稱    

負責人    

電話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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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駛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  

身分證字號    

出生日期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

滿 65歲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

駕照類別 
□職業小客車 

□職業大客車 

□職業小客車 

□職業大客車 

□職業小客車 

□職業大客車 

體檢日期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

警察刑事 

紀錄證明書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汽車駕駛執照

審查證明書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負責人/設立人 

簽章 
 

班主任 

簽章 
 

參考法規： 

1.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：短期補習班辦理不善、違反本法或

有關法令或違反設立許可條件者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教育行政機關

得視情節分別為下列處分：糾正、限期整頓改善、停止招生、撤銷立

案。 

2.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全。 

3.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第 90-1 條規定：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二項

所定辦法規定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由教育主管機關處公私立學

校校長、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負責人新臺幣六千元以

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： 

一、以未經核准或備查之車輛載運學生。 

二、載運人數超過汽車行車執照核定數額。 

三、未依學生交通車規定載運學生。 

四、未配置符合資格之隨車人員隨車照護學生。 

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適用範圍及一定年齡者，各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

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4.消費者保護法第 58條規定：企業經營者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

或第三十八條規定所為之命令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得連續處罰。 

http://web.law.tpc.gov.tw/Scripts/newsdetail.asp?no=1A0050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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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 期 補 習 班 及 兒 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中 心 
租 賃 學 生 交 通 車 及 駕 駛 人 員 資 料 表 

填報日期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立案班名  
此處加蓋 

補習班戳記 
交通車編號  

牌照號碼  

請  貼  行  車  執  照  影  本 

 

 

正面黏貼處 

 

 

 

反面黏貼處 

 

駕  駛  員  基  本  資  料 

駕駛員姓名： 

到職日： 

最近體檢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最近體檢結果：□合格（請檢附體檢表乙份）  □不合格 

請  貼  駕  駛  執  照  影  本 

 

 

正面黏貼處 

 

 

 

反面黏貼處 

 

班主任簽章  駕駛員簽名+蓋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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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隆 市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

租 賃 學 生 交 通 車 申 報 表 
 

學校名稱  

此處加蓋 

學校官印 

地址  

連絡窗口  

連絡電話  

租賃車輛資料 

編號 交通車 1 交通車 2  交通車 3  

租賃期間 
自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至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自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至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自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至民國  年  月   日 

牌照號碼    

類別 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□第一類 

□第二類 

載運人數    

出廠年月 年    月 年    月 年    月 

汰換年月 
□滿 10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5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0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5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0年:  年  月 

□滿 15年:  年  月 

廠牌    

租賃公司基本資料 

公司名稱    

負責人    

電話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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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駛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  

身分證字號    

出生日期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

滿 65歲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

駕照類別 
□職業小客車 

□職業大客車 

□職業小客車 

□職業大客車 

□職業小客車 

□職業大客車 

體檢日期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

警察刑事 

紀錄證明書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汽車駕駛執照

審查證明書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□已檢附 

□未檢附 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:    

 

 
參考法規： 

1.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全。 

2.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第 90-1 條規定：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二項

所定辦法規定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由教育主管機關處公私立學

校校長、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負責人新臺幣六千元以

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： 

一、以未經核准或備查之車輛載運學生。 

二、載運人數超過汽車行車執照核定數額。 

三、未依學生交通車規定載運學生。 

四、未配置符合資格之隨車人員隨車照護學生。 

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適用範圍及一定年齡者，各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

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3.消費者保護法第 58 條規定：企業經營者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

或第三十八條規定所為之命令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得連續處罰。 

http://web.law.tpc.gov.tw/Scripts/newsdetail.asp?no=1A0050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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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隆 市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學 生 交 通 車 資 料 卡 
租 賃 學 生 交 通 車 及 駕 駛 人 員 資 料 表 

填報日期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學校名稱  
此處加蓋 

學校官印 
交通車編號  

牌照號碼  

請  貼  行  車  執  照  影  本 

 

 

正面黏貼處 

 

 

 

反面黏貼處 

 

駕  駛  員  基  本  資  料 

駕駛員姓名： 

到職日： 

最近體檢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最近體檢結果：□合格（請檢附體檢表乙份）  □不合格 

請  貼  駕  駛  執  照  影  本 

 

 

正面黏貼處 

 

 

 

反面黏貼處 

 

承辦人  駕駛員簽名+蓋章  

(駕駛員簽名+蓋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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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核備標章圖樣+文字(草案) 

 


